
                                                                                 法律意见书 

 

 

 

中国深圳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2楼邮政编码：518017 

12/F ,TaiPing Finance Tower,YitianRoad 6001,Futian District,ShenZhen,P.R China 

电话(Tel.)：(0755) 88265288  传真(Fax.)：(0755)88265537 

网址（Website）：http://www.shujin.cn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18]第142号 

 

致：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hujinlawfirm.com/


                                                                                 法律意见书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刊载了《广东星徽精密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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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4人，代表股份137,926,259

股，占公司总股本208,002,500股的66.3099%。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高管以外的其他股东）7人，代表股份11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208,002,500股的0.0529% 。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118,367,459股，占公司总

股本208,002,500股的56.9067%；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

表股份19,55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208,002,500股的9.4032%。 

根据信达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与截止 2018 年 6 月 1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结束时相关法定证券登记机构的股东名册进行核对与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的姓名、股东卡、居民身份证号码与股东名册的记载一致；出席会议的股

东代理人持有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身份证明。 

（ 二）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

达律师。 

（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董事会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资格。 

信达律师认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 

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记名

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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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1、《关于现金收购星野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二）表决程序 

1、现场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现场表决结果所做的统计及信达律师的核查， 本

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 

信达律师认为：现场投票表决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网络表决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为上市公司提供网络信息服务的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提供的公司的网络投票结果，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议案得以表决和统

计。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三）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核查，确认现场和网络投票中不存在同时投票的情形，列入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合并现场和网络投票的结果，获得通过。具体的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现金收购星野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178,0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280%；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72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86,8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9091%；反对 23,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90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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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关联股东广东星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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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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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嘉瑜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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